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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

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入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

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也不能用评估对

象实际实现的价格验证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5、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 ili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6、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别

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7、本资产评估报告是根据人民法院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信 jail 具，资料

和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对评估结论构成影响，依据同一标的资料的其他

资料或者信息可能得出与本报告不一致的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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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安平县人民法院

拟处置李春生先生拥有的资产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摘要

衡正评报字 [2020]第 0118号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

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全文。

衡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衡水市 '1'级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关于资产

评估有关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披照国际公认的资产评价方法，

根据委托方拟处直资产为目的，采用市场价值类型对委托评估的衡水市小级人民法院

申报的资产进行了实地勘察与核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询证，履行了公认的其

他必要评估程序。据此，我们对委托方申报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为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处置资产提供价值参考。现将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月 17 日，委估的资产(位于安平县裕华北

:m开发苍 4 甜，1 号 l 盹独院住宅)的评估价值为 858，347.00 元，人民币大写:棚拾

伍万 :lZH干会侣肆拾柴元整。其中:房屋建(构)筑物评估价值为 123，947.00 元;土

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734.400.00 元。

本报告只能用于载明的评估目的利用途，且只能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米

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 M'J二公开虫草休，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 (即从评估1IiIIEfI 2020 年 11月 1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止)，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评估报告提交日 j例: 2020 年 11月 23 E1

lJi刁k.Æ.Kf豆F产 if{; 才哥，fjl~.'、07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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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安平县人民法院

拟处置李春生先生拥有的资产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衡正评报字[2020]第 0118号

镇i水正财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受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

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战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对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安平县人民法院拟处置卒春生先生拥有的资产进行了评

估工作。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和方法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

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对委托评估资产在 2020 年 11月 17 日所表现的价值作山了

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z

委托人:镇j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产权持有者:李春尘，男，汉族，现住安平县裕华路开发胡同。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实现本次评估目的所涉及的单位或部门。

二、评估目的: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安平县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会朝与被执行人

李春生、赵恨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市对被执行人李春生名下坐落于安平县裕华北

路开发巷 4 排 l 号 l 幢独院住宅(土地证:阜国用 2008 第 83133 号、房产 i正:房权

ìiE阜字第 2456 号)进行评估。我公司根据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衡委评字第

233 号《评估委托二I~))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状况描述与分拆

1、土地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

委 f山房产所处土地实际位置与((I到有土地使用证》载。 j位置一致，位于衡水市

薪水 .Æ.ßtjf-卢浮 1#哥，ft 公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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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县裕华北路开发二()H 扫1:1 号，东至文杰、 I旬至闰兵、 i因至艳敏、北至路恒，形

状较规则， 1也势平坦，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经现场实地勘察，综合分析土地实物状况，认为评估对象各方面充分考虑原有

地形地势状况和相邻土地的利用状况， ;JF发程度能够满足使用苟安，与其市政设施

和基础设施的保障程度高，与其用途很好地相匹自己，整体土地实物状况'自于较优。

2、建筑物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

经现场实地查勘，委估房产用途为住宅，综合分析建筑物实物状况，认为估价

对象各方而建筑功能得到正常发挥，与其用途较好地相匹自己，整体述筑物实物状况

较好。

(1) 北房，混合结构，建筑面积 108.60 m'0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安房权

证安平县字第 C-238 号。

北房外墙贴瓷砖，铝合金窗， 1m彩钢饭顶:室内地面铺地板砖，木质造型用顶，

部分精面木板包地围，室内套装门:囚室一厅设计。

(2) 四房，混合结构，建筑面积 24.39 旷，尚未办理房产证。外墙贴瓷砖，铝

合金门窗，加彩钢饭顶:室内地面、墙而瓷砖，集成吊顶。水、电、天然气齐全。

(3) 南房、厕所，混合结构，建筑面积 15.44 m'，尚未办理房产证。外地贴 Et

砖，铝合金门窗，加彩钢饭顶:室内地而瓷砖，摘而~砖米到顶。

3、构筑物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

([)罔惰，因面、南面及东而共用 t荫，24 砖墙 l夭 10. 57 米，瑞丽抹水泥。

(2) 地面硬化，而积 59.59 平方米。

(二)评估对象权益状况描述与分析

评估对象房屋建筑物、土地的权益状况:

1、安平县人民法院提供的《房屋所有权 ìîE))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证明》显

示，西 JJi、南房尚米办理房产证。

2、房屋所处的安平县( 1998) 字m 00342 号《固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

好水 Æ.!I 矿牙卢浮偌哥 Ifft 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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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216 m'. 使用权类型: IH让，用途:住宅用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67 年 7

月 28 日。

3、房屋建筑物及土地查封登记

查封机关:安平县人民法院，查封类型 z 查封:查封文号: (2019) 冀 1125 民

初 2047 号:查封起始时间: 2019 年 09 月 02 日:查封结束时间: 2022 年 09 月 01

日。

4、委估房产及土地未办理抵押登记

(三)评估对象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

1、位置状况

委{占房产及土地位于安平县裕华北路开发巷 4 排 l 号，东至文杰、南至闰兵、

西至艳敏、北至路恒。

2、交通状况

3、评估对象|临近的市政道路和社区外围混合型道路相互搭配合理，交通便利，

整体交通状况良好。

4、基础设备状况

委估房产位于安平县裕华北路开发巷 4 排 I 号，周边生活及 1lî政配套设施完善，

山行便利。

此次评估的资产范固与委托方申报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z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委估资产的特点，才 q欠评估资产的价值类型选定为市场价

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 l自愿实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选取该价值类型的理由:才二次评估目是为委托方确定处置资产价值提供参考依

据，以利于交易双方公平、合理的进行市场交易行为，且 i主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

lIi♂k.Æ..ttff 产 i于街哥 ;-1/l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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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 l要求，符合选用市场价值的条件，因而才二次

评估选用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

2020 年 II 月 17 日为现场 WJ验日，故确定该日期为评估基准日，一切取价均为基

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选取评估基准日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1、该评估基准日与评估日期较接近，可以有效减少实物量的调整工作，增加市

场价格的询价和资信调查的准确度、透明度。

2、本评估基准日段大程度地达成了与评估目的实现日的接近，有利于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六、评估依据 z

(一〉法律依据:

l、《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46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1995年 6 月 30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09 年 8 月 27 日);

7、《资产评估行业财政 i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号);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资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8) 15号: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 1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

(2011) 21 号:

10、《人民法院委托评仙工作规范》法办 (2018) 273 号:

11j7J<Æ矿 jf 产东佑哥 ifß-公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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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

13、《关于进一步规范、执行评估、拍卖工作的指导意见)) )。

(二)准则依据 z

l、《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财资【2017 】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 (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资产评估程序)) (中评协【2017】31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报告)) (中评协【2017】32 号) ;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1'评协【 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 (中评协【2017】34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一不动产)) (中评协【2017】38 号)。

(三)行为依据 z

l、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衡委评字第 233 号《评估委托书));

2、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2020) 冀 1125 执 754 号《执行裁定书》。

(四)权属依据z

l、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2、委托方提供的《固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3、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

(五)取价依据:

l、评估人员市场调查资料:

2、其他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六〉其他参考资料:

l、房屋平而示意图:

2、委评资产位置图:

3、现场勘查照片复印件:

1Ji*-Æ. 矿豆F卢浮仿哥 1ft 公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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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 l评估对象的特点，本次评估房产的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

对委估房产所坐落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就是在现实条件下重新的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

所需的全部成水减去评估对象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后的差额，

以其作为评估对象现实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重置成本法计算公式: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市场比较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成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

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一种评告技术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L: (P' XAXBXCXD)

式中: P一-被估土地评估价格
p'一一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A一一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日一一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C一一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D一一个别因素统正系数

(二)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亟置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本次评估的边筑物及构筑物不能单独产生收益，无法采用收益法:委估资产目

前市场化、信息化程度尚不高，难于收集到足够的肉类资产交易案例，无法采用市

场法: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为准备拍卖的资产，资产继续使用，根据本次评估

房产的资产特性，最终确定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土地，不能单独产生收益，无法采用收益法:因为评估目的

街刁t.Æ 矿牙卢浮借矿 l/l.公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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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拍卖出笆，不适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委估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lJ于当地土地成

交市场比较活跃，可找到同类土地交易案例，可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土地价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评估实施的主要程序

l、按受委托、明确评估基本事项

0)接受委托，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
围等:

(2) 辛|对明确的基本事顷，对自身专业胜利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

分析和 l评价:

(3) 组成项目评估组，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2、进行现场调查、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0) 现场勘察委佑资产，核实评估对象的存在性和完整性:

(2) 调查评估对象的现状和使用状况:

(3) 收集和查验委估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

(4) 收集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相关的历史和预测数据资料，询价记录和

定价依据资料。

3、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0)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悄况，依法选择评估方

法:

(2) 收集有关信息，确定相关参数:

(3) 进行评定 {t1ìt~并汇总。

4、编制出具评估报告

0)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2) 项目负责人一级复核、部门经理二级复核:

(3) 评估机构负究人签发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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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捉交报告

(1) 打印报告并装订成册:

(2) 资产评估师签字盖章，评估机构 JJ日益公章:

(3)将资产评估报告书提交委托人。

(二)评估方法运用实施过程

l、本次评估固定资产一一房屋建(构)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基本计算

公式:

评估价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j) 重置成本的确定

对委估建筑物根据评估人员在当地收集的工程有关资料、材料价格等，推算出

基准日建筑物的重置成本。

(2) 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对委估建筑物主要采用年限法和打分法综合判定成新率。

①年限法

年限法依据建筑物己使用年限、使用状况和 l维修情况来综合考虑其尚可使用年

限，最后判断其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if 限) X 100%

②打分法

打分法依据其评估对象的建成年代、新|日程度、功能损耗、 ik造特点、设计水

平、施工质量、使用状况和维护保养情况以及各部位在该评估对象所占的比重，通

过评估人员现场鉴定勘察与了解判断其成新率。

③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 X40%+ 打分法鉴定成新率 X60%

2、无形资产土地

待估宗地通过市场法进行评估的程序:

lJi水正矿 jf 产 1于偌矿1ft公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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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可比实例:

(2)在委估宗地与可比实例之间选择比较因素:

(3)指标对比，量化差异:

(4)在各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基础上调整已经 fit化的对比指标差异:

(5)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结果。

九、评估假设 z

(一)资产使用状态假设

本报告评估结论适用于资产继续使用假设，即是指我们对委评资产在现在用途

不变并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继续使用为前提条件。

(二)交易假设

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三)评估外部环境假设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囚)评估对象假设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

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五)收集资料真实性假设

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 1: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开市场假设

本次评估各项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 ;)'1;价格高低取决于一定

市场的供给状态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 ÿ~IJ断。

(七〉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提供的评估委托 15及现场实际勘察情况为准。

(八〕本次评估米考虑评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

悄况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当出现与 rìíjkß假设条件 F不一致事项发生时，本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

好刁t.Æ.ßfjf 卢浮适量哥rf/l-h'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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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经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月 17 日，委估的资产(位于安平县裕华北

路开发巷 4 排 l 号 l 幢独院住宅)的评估价值为 858.347.00 元，人民币大写:倒拾

伍万制仔釜伯肆拾主运元整。其中:房屋建(构)筑物评估价值为 123.947.00 元;土

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734.400.00 元。

(详细情况见评估 IYl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评估报告系对评估基准日资产公允价值的反映。评估结论系根据本报

告所述原则、依据、前提、方法、程序得 iil，评估结论只有在 tJ在原则、依据、前

提存在的条件下，以及委托方和产权持有者所提供的所有原始文件都真实与合法的

条件下成立。

(二)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有效 JUI 内，资产数量或质量发生变化，应根据

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值类型或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

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三)委托方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有关事项，在委托评估时未作特

殊说明且在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四)本次评估时，委评宗地上的西房、南房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经与法院

工作人员协商，该二处房产也列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经在法院工作人员与相关当事

方现场监督下，评估人员对该二处房屋建筑物进行勘查测量。

(五)本评估机构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资产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评估结论仅作为资，.'l 处置的价值参考或拍卖底价，评估结果不应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六)本次评估范围由委托方指定范围为限。

以上几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怠。

必F刁kÆ!lfjf. 卢萨位矿 l/l公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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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HSZCCPV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安平县人民法院拟处置李春

生先生拥有的资产为目的前提下使用。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入米技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

估报告我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产权持有者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

的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于 2020 年 11月 23 日出具，评估报告日是资产评估师专业意见形成

日。

十四、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签字 z

如"::(.'，~J多

必F刁t.Æ#jf 卢浮 f，ç矿版公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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